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郭召集委員正亮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顏寬恒等17人及委員羅致政等20人分別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6210173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6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00號函。

二、本會於106年12月7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修正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郭召集委員正亮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係經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106.9.22）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6年12月7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由郭召集委員正亮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請財政部許部長虞哲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外，亦邀請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許部長虞哲說明
一、修法背景
因應業者建言及參酌京都公約規範，將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免罰規定回歸海關緝私條例，增訂報關業者於海關查獲前申請更正報單免予處罰規定，並縮短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為1年，維護人民權益。
二、修正重點
(一)刪除進、出口人申報錯誤更正免罰規定，回歸海關緝私條例規範
為使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立，以期達成各自規範目的，爰刪除第17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並將進、出口人申報錯誤更正免罰規定，移列至海關緝私條例規範。
(二)增訂報關業者申請更正報單免罰規定
依京都公約總附約第3章準則3．27指南揭示原則，報單錯誤事項於一定時點前申請更正，無裁罰必要，爰增訂第84條第2項規定，明定報關業者於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法代理進、出口人申請更正報單者得予免罰。
(三)縮短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
為避免對人民信賴利益及法律安定性造成過度侵害，修正第96條第4項規定，就已放行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口貨物，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由5年縮短為1年。
三、預期效益
如順利完成立法程序，將可鼓勵報關業者主動申請更正報單，減少海關查核成本。縮短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為1年可儘速確定法律效力，提升法安定性及人民信賴。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均照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郭召集委員正亮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前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前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符或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或通知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六項及第七項規範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因申報錯誤，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案件，如主動申請更正報單免予處罰，置於「第二章、通關程序」，體例上未臻妥適。又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違反本法應受處罰者，僅第七十五條規定妨礙查價、第七十六條規定未依第五十五條補繳關稅及第九十二條規定辦理外銷品沖退稅廠商之處罰，並未包括申報錯誤應受處罰之情形。為符體例，使本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立，以期達成各自規範目的，爰刪除現行第六項及第七項規定，並將申報錯誤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免罰規定，移列至該條例規範。

三、第八項移列為第六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因報單申報錯誤而有前項情事者，於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第十七條第五項規定及第六項所定辦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並經海關准予更正，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因報單申報錯誤而有前項情事者，於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第十七條第五項規定及第六項所定辦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並經海關准予更正，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十七條第六項及第七項規定申請更正報單免罰之主體為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實務上對報關業者報單申報錯誤所涉關務違章案件，無法適用該條項免罰。惟參照京都公約總附約第三章準則三．二七指南揭示原則，報單錯誤事項於一定時點前經申請更正，無裁罰必要性。為符合公平、合理原則，並基於報關業者申報報單係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為之之法律關係，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報關業者主動依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向海關申請更正報單者，得予免罰，俾資明確。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一年內為之。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一年內為之。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五年內為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責令限期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雖經法務部函示似不具裁罰性，非屬行政罰（法務部九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法律字第○九六○七○○三○一號函參照），惟「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實際已造成剝奪人民財產權之效果，而依現行第四項規定，海關對已放行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口貨物，自放行之翌日起五年內均得為上開處分，致屢生違反信賴保護及法律安定性之質疑；又依實務運作情形，進口貨物放行後超過一年，多已銷售或消費完畢，亦難達成要求辦理退運之行政目的，爰將第四項有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期限由五年修正為一年。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郭委員正亮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2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6210178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2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6年3月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355號及106年4月19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115號函。

二、本會於106年12月13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法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2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係分別經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2次會議（106.2.24）、第8次會議（106.4.7）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6年12月13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由費召集委員鴻泰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顧主任委員立雄報告行政院提案與回應委員提案，並答復委員質詢；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許委員淑華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鑑於會計師證書僅為身分資格證明，欲執行會計師業務者，必須先經會計師考試及格、申請主管機關核發會計師證書、完成職前訓練或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2年以上經驗、設立或加入會計師事務所，並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及加入會計師公會為執業會員後，始得於全國執行會計師業務。然經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重新請領會計師證書，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並減輕業者負擔，爰參照律師法第四條及記帳士法第四條規定，改以停止執行業務，免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爰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顧主任委員立雄報告行政院提案內容與回應委員提案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修訂背景及目的

會計師法自三十四年六月施行以來，歷經多次修正，本次為因應國內實務環境變遷，適度調整會計師業務監管規範，以改善會計師執業環境，增進會計師專業功能發揮並提升會計師執業品質，爰擬具本草案。

(二)修正重點

本草案共計新增1條、修正5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1.修正第6條，強化會計師消極資格條件：配合公務人員懲戒法修訂，增訂曾任公務員受免除職務處分確定日起未屆滿五年者，不得充任；並為給予惡性輕微或初犯自新機會，增訂受緩刑宣告者，仍得充任會計師。

2.修正第12條，刪除會計師執業資格有關得選擇參加職前訓練替代實務經驗之規定：為提升會計師執業能力，參酌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及其他專門職業規定，刪除會計師執業資格得以職前訓練替代實務經驗之規定，並考量已完成職前訓練尚未申請執業登記或已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者之權利，明定過渡期間。

3.修正條文第13條，明確規範已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即應負有持續專業進修之義務：為健全會計師管理並加強會計師專業能力，明定「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而非處於隨時得執業狀態之「執業」會計師，即應負有持續專業進修之義務，以杜絕爭議。

4.修正條文第14條，增訂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逾2個月未加入公會或退出公會之日起逾2個月未再加入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執業登記：避免會計師於辦妥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後，遲不加入會計師公會；或會計師退出公會後，遲不申請廢止執業登記或再加入公會，造成是否應履行會計師相關義務之認定疑義，且為避免外界誤認其可執行會計師業務，及考量會計師業務涉及公眾權益，基於監理上之需要及維護行業紀律，爰予以規範。

5.修正條文第22條之1及第73條，增訂合署事務所應於名稱中標明合署字樣並訂定合署契約，另配合增訂處罰規範：為使合署會計師事務所與其他型態事務所名稱能加以區隔，以免社會大眾就事務所型態與會計師責任產生誤解，明定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署之字樣。且為明確合署會計師間彼此之權利義務關係，明定應訂定合署契約，俾利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之運作。

(三)效益

本次修法有助增進會計師專業功能發揮、提升會計師執業品質及健全會計師管理暨業務發展。敬請各位委員支持本草案，本會亦將持續依會計師法及相關規定，落實對會計師之監理，以提升資本市場財務資訊之透明度，俾強化對投資大眾之保障。

另大院許淑華委員等17人亦針對會計師法第六條提出修正草案，與行政院函送大院之本草案第六條修正實質內容相同，建議仍維持行政院修正草案。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報告與回應委員提案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爰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十四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並修正第一項第四款為「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其餘照案通過。

二、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七十三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s\do7(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委員許淑華等17人提案

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三年或受緩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自處分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年。
五、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

已充任會計師而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但因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會計師證書。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三年或受緩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自處分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年。
五、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

已充任會計師而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但因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會計師證書。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不在此限。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自處分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年，或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五、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五款情事，已充任會計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有前項第一款情事，如已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三年者，仍得依本法之規定充任會計師及請領會計師證書。
有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已充任會計師者，停止其執行業務，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執行業務。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五、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

已充任會計師而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但因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會計師證書。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刑法之緩刑制度，在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為鼓勵自新，爰參考建築師法第四條及技師法第六條規定，修正第一款但書，增列受緩刑宣告者，仍得充任會計師。

(二)配合公務員懲戒法第九條第一項業將公務員最重之懲戒處分從「撤職」提高為「免除職務」，爰參酌記帳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增訂第四款，明定曾任公務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自處分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年者，不得充任會計師，以保障該等人員之工作權。

(三)現行第四款及第五款依序移列為第五款及第六款。
(四)其餘各款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援引款次。

委員許淑華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刑法之緩刑制度，在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為鼓勵自新，爰參考建築師法第四條及技師法第六條規定，修正第一款但書，增列受緩刑宣告者，仍得充任會計師。

(二)配合公務員懲戒法第九條第一項業將公務員最重之懲戒處分從「撤職」提高為「免除職務」，爰增訂第四款，明定曾任公務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自處分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年者，不得充任會計師，以保障該等人員之工作權。

二、經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重新請領會計師證書，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並減輕業者負擔，爰參照律師法第四條及記帳士法第四條規定，改以停止執行業務，免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建議第二項修正為：「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五款情事，已充任會計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有前項第一款情事，如已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三年者，仍得依本法之規定充任會計師及請領會計師證書。」另增訂第三項：「有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已充任會計師者，停止其執行業務，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執行業務。」並配合修正第一項第一款為：「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受緩刑之宣告，不在此限。」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案通過）

第十二條　領有會計師證書者，應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申請書件、登記程序、登記事項、登記資料之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登記業務，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完成職前訓練尚未申請執業登記或已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仍得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第十二條　領有會計師證書者，應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申請書件、登記程序、登記事項、登記資料之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登記業務，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完成職前訓練尚未申請執業登記或已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仍得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第十二條　領有會計師證書者，應完成職前訓練或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職前訓練實施方式、重訓與會計師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申請書件、登記程序、登記事項、登記資料之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登記業務，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領有會計師證書者，應完成職前訓練（包括課程訓練一百六十小時及實務訓練擔任一年以上簽證工作助理）或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考量職前訓練經推行多年似未達成提高會計師處理實務之能力及提升會計師執業能力，經參酌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現行規範及其他專門職業（建築師、技師及不動產估價師）規定，係以具有二年實務經驗為申請執業資格條件，尚無職前訓練，爰刪除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職前訓練規定。

二、第三項未修正。

三、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增訂第四項，明定本次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完成職前訓練尚未申請執業登記或已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者，得於一年之過渡期間內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應持續專業進修；其持續專業進修最低進修時數、科目、辦理機構、收費、違反規定之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全國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訂定發布。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持續專業進修科目或最低進修時數不符前項辦法之規定者，全國聯合會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完成補修，屆期未完成補修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停止其執行會計師業務；自停止之日起一年內已依規定完成補修者，得洽請全國聯合會報請主管機關回復其執行會計師業務。
	第十三條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應持續專業進修；其持續專業進修最低進修時數、科目、辦理機構、收費、違反規定之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全國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訂定發布。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持續專業進修科目或最低進修時數不符前項辦法之規定者，全國聯合會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完成補修，屆期未完成補修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停止其執行會計師業務；自停止之日起一年內已依規定完成補修者，得洽請全國聯合會報請主管機關回復其執行會計師業務。
	
	第十三條　會計師應持續專業進修；其持續專業進修最低進修時數、科目、辦理機構、收費、違反規定之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全國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訂定發布。

會計師持續專業進修科目或最低進修時數不符前項辦法之規定者，全國聯合會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完成補修，屆期未完成補修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停止其執行會計師業務；自停止之日起一年內已依規定完成補修者，得洽請全國聯合會報請主管機關回復其執行會計師業務。
	行政院提案：
本條立法意旨係為課予已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即應負有持續進修之義務，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予以明確規範，以杜爭議。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十四條　會計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執業登記：

一、死亡。

二、未加入會計師公會而執行會計師業務。

三、取得執業登記之日起，逾二個月仍未加入會計師公會；或退出會計師公會之日起，逾二個月未再加入。
四、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

五、經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停止執行會計師業務，屆一年仍未回復執行業務。

六、中華民國人民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會計師經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第十四條　會計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執業登記：

一、死亡。

二、未加入會計師公會而執行會計師業務。

三、取得執業登記之日起，逾二個月仍未加入會計師公會；或退出會計師公會之日起，逾二個月未再加入。
四、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

五、經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停止執行會計師業務，屆一年仍未回復執行業務。

六、中華民國人民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會計師經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第十四條　會計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執業登記：

一、會計師死亡。

二、未加入會計師公會而執行會計師業務。

三、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

四、經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停止執行會計師業務，屆一年仍未回復執行業務。

五、中華民國人民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會計師經依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鑒於第一項序文已明定適用對象為會計師，爰刪除第一款之規範主體「會計師」之文字。

(二)第二款未修正。

(三)避免會計師於辦妥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或加入之會計師事務所為變更登錄後，遲不加入省或市會計師公會執行業務；或會計師於退出省或市會計師公會後，遲不為執業登記廢止之申請或再為加入省或市會計師公會，造成是否應履行會計師相關義務之認定疑義，且為避免外界誤認其可執行會計師業務，及考量會計師業務涉及公眾權益，基於監理上之需要及維護行業紀律，實有規範之必要性，爰增訂第三款。

(四)現行第三款至第五款依序移列為第四款至第六款。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援引款次。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修正第一項第四款為「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其餘照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會計師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之字樣。

會計師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者，應訂定合署契約。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組織之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會計師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之字樣。

會計師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者，應訂定合署契約。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組織之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合署會計師事務所得與其他型態事務所名稱加以區隔，並使一般社會大眾不致就事務所型態與會計師責任產生誤認，爰於第一項明定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署之字樣。

三、為明確合署會計師事務所合署會計師間彼此之權利義務關係，爰於第二項明定會計師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時，應訂定合署契約，俾利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之運作。

四、為使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有充分時間作調整，爰於第三項明定一年過渡期間之規定；至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始組織之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逕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併予敘明。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三條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善為止：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會計師事務所之登錄或變更登錄。

二、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或申請登記。

三、章程未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或章程變更未依第二項規定申報備查。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四項或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或未於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期間內依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為保證、票據之背書或提供財產供他人設定擔保，或其資金之運用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

四、未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年度財務報告，或財務報告之內容、編製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所訂準則之規定。


	第七十三條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善為止：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會計師事務所之登錄或變更登錄。

二、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或申請登記。

三、章程未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或章程變更未依第二項規定申報備查。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四項或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或未於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期間內依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為保證、票據之背書或提供財產供他人設定擔保，或其資金之運用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

四、未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年度財務報告，或財務報告之內容、編製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所訂準則之規定。
	
	第七十三條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各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善為止：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會計師事務所之登錄或變更登錄。

二、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或申請登記。

三、章程未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或章程變更未依第二項規定申報備查。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為保證、票據之背書或提供財產供他人設定擔保，或其資金之運用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

四、未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年度財務報告，或財務報告之內容、編製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所訂準則之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序文依法制體例酌作修正。

二、為落實對會計師事務所之管理，將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三項納入處罰規定，爰修正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至於第二十條第三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雖規定，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應於名稱標明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字樣，惟考量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個人及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不得使用使人誤認為其為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之名稱，其立法意旨主要係規範業務範圍較受限之個人及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不宜使他人誤認其為得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業務之聯合或法人事務所（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第二條參照），爰就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未依規定標明名稱訂有罰則，至於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者，則尚無處罰之必要。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3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64100983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296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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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2.jpg]ACUERDO
-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DE C L
e HINA (TATWAN)
EL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DEL p
2 ARAG
SOBRE LA SUPRESION DE LA EXIGENCIAUAY
DE LA DOBLE LEGALIZACION
DE LOS DOCUMENTOS PUBLICOS EXTRANJEROS

El Gobierno de la Repiiblica de China (Taiwén) y el Gobierno de ia
Republica del Paraguay, en adelante denominados “Jag Partes”;

CON EL DESEO de suprimir la exigencia de la doble legalizacién
diplomatica o consular para los documentos publicos extranjeros;

ACUERDAN lo siguiente:

Articulo 1
Alcance

1, El presente Acuerdo se aplicard a los documentos piblicos que
hayan sido autorizados en €l territorio de una Parte y qie deban
ser presentados: en el territorio de la otra Parte. Se consideraran
como documentos piiblicos en el marco del presente Acuerdo:

a} los documentos emanados de una autoridad. o funcionario
vinculado a una jurisdiccién del territorio de cualquiera de las
“Partes, incluyendo los provenientes de un fiscal, un secretario
de la corte u oficial judicial;

b) los documentos adniinistrativos; -

c) los documentos:notariales;

d) las certificaciones oficidlés que hayan sido puestas sobre
documentos privados firmados por personas.

2. Sin embargo, el presente Acuerdo no se aplicarda:
a)los documentos expedidos por agentes diplomaticos ©

consulares; : ) 6
b) Ios documentos administrativos que se refieren directamen

una operacién mercantil o aduanera.





[image: image13.jpg]Articulo 2
Exencién de Ia Doble Legalizacién

Cada Parte eximird de la doble legalizacién a los docu -

que se aplique el presente Acuerdo y que deban ser pr:;entos a los
su territorio. La doble legalizacién, en el sentido de‘]’ntados en
Acuerdo, se refiere a la formalidad por Ia qué o P;'esente
diplométicos o consulares del pafs en cuyo territorio el docuif: tfs
deba surtir efecto, certifiquen la autenticidad de la firma, 1a cali:ag
en que el signatario del documento haya actiado y, en ’su Gosm 1
identidad del sello o timbre gue el documento exhiba. ’

Articulo 3
Requisitos y Formaio del Certificado

La unica formalidad que podri exigirse para certificar la
autenticidad de la firma, Ia calidad en que el signatario del
documento haya actuado y, en su caso, la identidad del sello o
tilbre del que el documento esté revestido, serd la fijacién de un
Certificado expedido por la autoridad competente del territorio del
que emane el documento. La firma, el sello o el timbre que figuren
sobre el Certificado quedarin exentos de toda certificacién. El
Certificado deberad redactarse seglin el Modelo que figura como
Anexo I y escrito en el idioma inglés y eén €l idioma oficial de la
autoridad que lo expida.

Axticulo 4
Solicitud del Certificado
El Certificado se expedira a peticién del signatario o de cualquier
portador del documento.

Articulo 5
Autoridades Competentes

ad pase al

1. Cada Parte designara las. autoridades, consideradas deil:ha Parte

gjercicio de sus funciones como tales, 2 las ci‘l‘-lerevisto en el

atribuye competencia para expedir el Cert;ﬁff onlztiﬁcaré. esta
At : Ac a Parte

Articulo 3 del presente Acuerdo. L e figura como Anex0

designacién a la otra Parte en €l formato g4





[image: image14.jpg]If al momento de firmar este Acuerdo. Igualmente, se notificari a
dicha autoridad cualquier modificacion en la designacién de estas

autoridades.

El destinatario del Certificado que tenga iriquietudes sobre su
autenticidad podra solicitar a la autoridad competente del
territorio receptor que verifique su autenticidad con la autoridad
competente del territorio emisor.

Articulo 6
Obligacién de Suprimir la Exigencia de la Doble Legalizacién

Csada Parte adoptara las medidas necesarias para evitar que sus
agentes diploméiticos o consulares procedan. a las dobles
legalizaciones, en los casos en que el presente Acuerdo. prevea la
exencién de las mismas.

Articulo 7
Registro del Certificado

1. Cada una de las autoridades designadas. conforme al Ariiculo 5
del presente Acuerdo dcberﬁ llevar un registro o fichero en el que
queden anotados los Certificados expedidos, indicando:

a) el nimero.de orden y la fecha del Certificado; ¥

b} el nombre del signatario del documento pablico y la calidad en
que hayd actuado o, para los documerntos no firmados, la
indicacién de la autoridad que haya puesto el sello o timbre.

2. A ‘instancia de cualquier interesado, la autoridad que haya
exPedido el Certificado deberd comprobar =i las anotaciones
incluidas en el Certificado se ajustan a las del registro o fichero.

Articulo 8
Solucién de Controversias

__Cualquier controversia que surja de. la interpretacién y/o aplicacién
d?l presente Acuerdo. serd resuelta por medio de negociaciones
directas entre las Partes.





[image: image15.jpg]1.

Articulo 9
Entrada en Vigor, Modificacién, Suspensién y Terminacién

El presente Acuerdo entrard en vigor a partir del trigésimo dia
posterior a la Gltima notificacién por la que las Partes -
comuniquen, por esctito y por la via diplomatica, e]
cumplimiento de sus formalidades legales internas necesarias

para el efecto.

Las Partes podran modificar el presente Acterdo de comitin
acuerdo y por escrito. Dichas modificaciones entrarén en vigor
de conformidad a lo dispuesto en el Numeral 1 del presente

Articulo.

Cualquiera de las Partes podrd suspender temporalmente el
presente Acuerdo, en su totalidad o en parte, por razones de
seguridad priblica, orden publico 6 modificacién del derecho
interno. Se notificard a la otra Parte cualquier suspension, asi
como la féecha de su efecto, tan pronto como sea posible.

El presente. Acuerdo podrd ser terminado tres (3) meses después
de que una de las Partes notifique 4 la otra por escrito de su
intencién de darlo por terminado.

El presente Acuerdo terminard automaticamente una vez que la
Repiiblica de China (Taiwdn) se adhiera al Convenio
Suprimiendo la Exigencia de Legalizacién de los Docurientos
Piblicos Extranjeros, suscrito en la ciudad de La Haya, el 5 de
octubre de 1961.





[image: image16.jpg]EN FE DE LO CUAL, los abgjo firmantes, debidamente autorizados
por. sus respectivos Gobiernos, firman el presente Acuerdo.

DADO en la ciudad de 'Ta_i_péi, Republica de China (Taiwén), el dia
12 del mes de julio de 2017, en dos ejemplares originales, en los
idiomas chino y espafiol, siendo ambos textos igualmente vélidos y

auténticos.

POR EL GOBIERNO DE LA POR EL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DE CHINA REPUBLICA DEL PARAGUAY
(TAIWAN)

)Mzﬂ 2 s

(&.E. Sr. Dr. David Tawei Lee
Ministr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image: image17.jpg]ANEXO1
Modelo del Certificado

CERTIFICADO

1. Pais :
Country:

El presente documento pﬁblico

This puiblic document

ha sido firmado por
has been signed by

quien actia en calidad de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y esté revestido del sello/timbre de

bears the seal / stamp of
Rubricado
Certified
5. en 6. el dia
‘at the
7. por ‘
by
‘8NP
NP ,
9. Sello/timbre ; 16.Firma :
Seal / stamp: Signature:






[image: image18.jpg]ANEXO I

Au_toriﬁad competente de la Repiiblica de China {Taiwan)

Autoridad competente designada:
Oficina de Asuntos Consulare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talles de contacto:

3~5F, 2-2 ChiNan Rd, Section 1,

-
Direccién: Taipei City, 10051,
ROC (Taiwén)
Teléfono: (+886) 2-2343-2388
Fax: (+886) 2-2343-2920
Email: post@boca.gov.tw
Pagina web; hitp://www.boca.gov.tw
P— Divigién de Autenticacién de
; ) Documentos
Idiomas: Chino, Inglés
Informacién wtil:
Precio NT$400
http://www.boca.gov.tw/np.asp?ctNode=

Enlaces ttiles:

675&mp=1

Verificacién de la
autenticidad del
documento:

hitp-//docauth.boca.gov.tw/BOCA Web/in
dex4.isp






[image: image19.jpg]Autoridad competente de la Repiiblica del Paraguay

Autoridad competente designada:
Direccion General de Asuntos Consulare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talles de contacto: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ireccién General de Asuntos
PO Consulares
Digeceion: Departamento de Autenticaciones
14 de Mayo ¢/ Estrella y Palma
. Asuncién- Paraguay
‘Teléfono: (+595) 21-494-773
| Fax: (+595) 21-494-773
‘Email: legalizaciones@mre.gov.py
| P4gina web: hitp://www.mre.gov.py/
{ Contacto:
Idiomas:

Informacion dtil:

‘Precio

Ley No. 4.033/10.del Arancel
Consular

Enlaces iitiles:

WWW.Imre.gov.py {(tramites y

servicios - Apostilla o
Legalizacionés).

"Veriﬁcacié‘n dela

autenticidad del documento:

htip:/fwww.mre,gov. pv/mtranet/Leg
alizaciones/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適應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案依審查會結論，中文文本協定名稱及內文於中華民國之後均加註「（臺灣）」處理。另外，並依條約案處理例，逕作以下決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教育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6230231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教育部函送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34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教育部函送該部監督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6年10月26日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邀請教育部部長潘文忠率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106年12月7日召開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實質審查，2次會議均由張廖召集委員萬堅擔任主席。

參、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8億5,908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8億4,928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980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6億7,253萬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2項：

1.鑑於國民體育法修正中，關於物理治療師相關之重視，亦為本次修法重點之一。考量目前國訓中心物理治療師、防護員人數不足、薪資過低，陞遷管道不足，導致有經驗的高階物理治療師與防護員留難以留用，此外，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現雖已成立運動科學支援團隊，由運科團隊進行支援工作結合國內運動科學領域之專家學者或醫師（領域包括生理、心理、力學、營養、體能訓練、醫學、物理治療等）參與投入，該團隊亦應考慮增加物理治療專業，以臻團隊效益最大化。建請國訓中心針對前述問題之改善作法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利臺灣體育運動之推展。

提案人：柯志恩　　黃國書　　　

連署人：李麗芬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2.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104年改制為行政法人，然中心改制後受贈收入雖有成長，惟9成以上仍仰賴政府補助，顯示國訓中心營運欠缺自主性，在財源籌措、整合外界資源及選手培育等方面，仍未能發揮最大效益。按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5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建議，國訓中心宜強化現金募款計畫之推動，以增加現金流入，維持較長遠有效之財務來源；宜有長期建立品牌定位的規劃及對外宣傳管道，以國訓中心專業形象，讓贊助企業主動投入並挹注資源。爰要求國訓中心於3個月內提出經營改善計畫，在不影響培育競技運動人才的核心任務前提下，逐年增加自籌款項比例，以落實財務自主、永續經營之目標。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蔣乃辛　　李麗芬　　
肆、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推請張廖召集委員萬堅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張廖召集委員萬堅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本案現在進行討論。宣讀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書。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8億5,908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8億4,928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980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6億7,253萬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2項：

1.鑑於國民體育法修正中，關於物理治療師相關之重視，亦為本次修法重點之一。考量目前國訓中心物理治療師、防護員人數不足、薪資過低，陞遷管道不足，導致有經驗的高階物理治療師與防護員留難以留用，此外，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現雖已成立運動科學支援團隊，由運科團隊進行支援工作結合國內運動科學領域之專家學者或醫師（領域包括生理、心理、力學、營養、體能訓練、醫學、物理治療等）參與投入，該團隊亦應考慮增加物理治療專業，以臻團隊效益最大化。建請國訓中心針對前述問題之改善作法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利臺灣體育運動之推展。

2.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104年改制為行政法人，然中心改制後受贈收入雖有成長，惟9成以上仍仰賴政府補助，顯示國訓中心營運欠缺自主性，在財源籌措、整合外界資源及選手培育等方面，仍未能發揮最大效益。按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5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建議，國訓中心宜強化現金募款計畫之推動，以增加現金流入，維持較長遠有效之財務來源；宜有長期建立品牌定位的規劃及對外宣傳管道，以國訓中心專業形象，讓贊助企業主動投入並挹注資源。爰要求國訓中心於3個月內提出經營改善計畫，在不影響培育競技運動人才的核心任務前提下，逐年增加自籌款項比例，以落實財務自主、永續經營之目標。

主席：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案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本案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07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6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5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4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6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1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979號及106年11月22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23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6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2月4日（星期一）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蔡召集委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亦邀請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列席報告及相關機關派員備質詢。

貳、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王定宇、蔡易餘等16人，為鑑於洗錢防制法、組織犯罪條例均已修正，現行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應配合修正增列前揭法律之相關條次，以利犯罪偵審程序中證人之保護。爰提出「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說明：

證人保護法於2000年2月9日公布迄今，歷經4次修正，最近一次於2016年4月13日修正公布。嗣因洗錢防制法業於2016年12月28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500161531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十一條變更條次為第十四條、新增第十五條，並配合修正第十七條；另組織犯罪條例亦於2017年4月19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47251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九條均已修正，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十四款、第十五款所引用前揭法律之相關條次。

參、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6人，鑑於證人保護法於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公布迄今，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三日修正公布。嗣因洗錢防制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分別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九日修正，爰配合修正第二條引用之相關法律條次。爰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說明：

洗錢防制法業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五○○一六一五三一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十一條變更條次為第十四條、新增第十五條，並配合修正第十七條；另組織犯罪條例亦於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九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六○○○四七二五一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九條均已修正，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十四款、第十五款所引用前揭法律之相關條次。

肆、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6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證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修正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本次係為配合洗錢防制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修正，調整本條對應之條次，應可贊同。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伍、本案於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 與會委員咸認為配合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條例修正，現行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應調整對應之條次，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第二條，照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除第十五款中「第五項至第七項」修正為「第五項、第七項、第八項」外，餘照案通過。

（貳）通過附帶決議1項：

有鑑於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日（106年12月4日）「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當中有關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條次調整，亦涉及今日審查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內容。

爰建議本院院會應於不同會次，先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二讀及三讀程序，嗣為「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之處理。

陸、爰經決議：

（壹）併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易餘說明。

（參）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條文),\s\up7(委員王定宇等16人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7(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s\do21(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
	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五條或第十七條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第五項、第七項、第八項、第四條、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之罪。


	第二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五條或第十七條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第五項至第七項、第四條、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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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五條或第十七條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第五項至第七項、第四條、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之罪。
	第二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之罪。
	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
洗錢防制法業於2016年12月28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500161531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十一條變更條次為第十四條、新增第十五條，並配合修正第十七條；另組織犯罪條例亦於2017年4月19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47251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九條均已修正，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十四款、第十五款所引用前揭法律之相關條次。

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
洗錢防制法業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五○○一六一五三一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十一條變更條次為第十四條、新增第十五條，並配合修正第十七條；另組織犯罪條例亦於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九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六○○○四七二五一號令修正公布，其中原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九條均已修正，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十四款、第十五款所引用前揭法律之相關條次。

審查會：
一、照委員王定宇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十五款「第五項至第七項」等文字，修正為「第五項、第七項、第八項」。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6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6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法律中常有要求刊登於新聞紙之規定，其中民事訴訟法之公示送達及公示催告之方法，登載於公報、新聞紙之規定，是訂於民國19年。當時，新聞紙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廣播媒體剛起步，尚無電視，更不用說是電腦及網路媒體。然而，經過八十幾年，大眾傳播媒體不斷演進，但是刊登新聞紙之規定，始終沒有改變。
二、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均屬於新修訂法令，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媒體」，顯然不合時宜。
三、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之新聞紙，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屬於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機關及法律規定之關係人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
四、目前各法院都有建置網站，相關須公告周知之事項，應以網站電子公告來取代新聞紙公告，可節省民眾刊登新聞之時間，減少刊登費用之浪費，也才是真正可供隨時隨地查詢的媒介。爰提案修正民事訴訟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考量目前各法院均有建置網站，並因應電子e化趨勢，建請將「公告於法院網站」方式與登載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並列為公告周知方式之一，並於第44條之2第4項、第77條之23第2項、第151條第2項、第152條、第542條第1、2項、第543條及第562條規定中增列。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第四十四條之二，除第四項修正為「第一項之期間至少應有二十日，公告應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公報、新聞紙或以其他傳播工具公告之，其費用由國庫墊付。」外，餘照案通過。
二、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除第二項修正為「運送費、公告法院網站費、登載公報新聞紙費及法院核定之鑑定人報酬，依實支數計算。」外，餘照案通過。
三、第一百五十一條，除第二項修正為「除前項規定外，法院應命將文書之繕本、影本或節本，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外，餘照案通過。
四、第一百五十二條，修正如下：
第一百五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就應於外國為送達而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第一百五十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五、第五百四十二條，修正如下：
第五百四十二條　　公示催告之公告，應黏貼於法院之公告處，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前項公告於法院網站、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期或期間，由法院定之。
聲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聲請公告於法院網站，或登載公報、新聞紙者，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
六、第五百四十三條，修正如下：
第五百四十三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除法律別有規定外，自公示催告之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起，應有二個月以上。
七、第五百六十二條，修正如下：
第五百六十二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自公示催告之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起，應有三個月以上，九個月以下。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四十四條之二　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有共同利益之多數人，依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選定一人或數人為同種類之法律關係起訴者，法院得徵求原被選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選定人聲請經法院認為適當時，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其請求之人，視為已依第四十一條為選定。

其他有共同利益之人，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第一項之期間至少應有二十日，公告應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公報、新聞紙或以其他傳播工具公告之，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第一項原被選定人不同意者，法院得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起訴，由法院併案審理。
	第四十四條之二　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有共同利益之多數人，依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選定一人或數人為同種類之法律關係起訴者，法院得徵求原被選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選定人聲請經法院認為適當時，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其請求之人，視為已依第四十一條為選定。

其他有共同利益之人，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第一項之期間至少應有二十日，公告應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第一項原被選定人不同意者，法院得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起訴，由法院併案審理。
	第四十四條之二　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有共同利益之多數人，依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選定一人或數人為同種類之法律關係起訴者，法院得徵求原被選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選定人聲請經法院認為適當時，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其原因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其請求之人，視為已依第四十一條為選定。

其他有共同利益之人，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併案請求之書狀，應以繕本或影本送達於兩造。

第一項之期間至少應有二十日，公告應黏貼於法院公告處，並登載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第一項原被選定人不同意者，法院得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人起訴，由法院併案審理。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四項後段「並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其費用由國庫墊付。」修正為「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公報、新聞紙或以其他傳播工具公告之，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　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運送費、公告法院網站費、登載公報新聞紙費及法院核定之鑑定人報酬，依實支數計算。

命當事人預納之前二項費用，應專就該事件所預納之項目支用，並得由法院代收代付之。有剩餘者，應於訴訟終結後返還繳款人。

郵電送達費及法官、書記官、執達員、通譯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舟、車費，不另徵收。
	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　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運送費、登載公報法院網站費及法院核定之鑑定人報酬，依實支數計算。

命當事人預納之前二項費用，應專就該事件所預納之項目支用，並得由法院代收代付之。有剩餘者，應於訴訟終結後返還繳款人。

郵電送達費及法官、書記官、執達員、通譯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舟、車費，不另徵收。
	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　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運送費、登載公報新聞紙費及法院核定之鑑定人報酬，依實支數計算。

命當事人預納之前二項費用，應專就該事件所預納之項目支用，並得由法院代收代付之。有剩餘者，應於訴訟終結後返還繳款人。

郵電送達費及法官、書記官、執達員、通譯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舟、車費，不另徵收。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前段「運送費、登載公報法院網站費」修正為「運送費、公告法院網站費、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百五十一條　公示送達，應由法院書記官保管應送達之文書，而於法院之公告處黏貼公告，曉示應受送達人應隨時向其領取。但應送達者如係通知書，應將該通知書黏貼於公告處。

除前項規定外，法院應命將文書之繕本、影本或節本，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第一百五十一條　公示送達，應由法院書記官保管應送達之文書，而於法院之公告處黏貼公告，曉示應受送達人應隨時向其領取。但應送達者如係通知書，應將該通知書黏貼於公告處。

除前項規定外，法院應命將文書之繕本、影本或節本，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或用其他方法通知或公告之。
	第一百五十一條　公示送達，應由法院書記官保管應送達之文書，而於法院之公告處黏貼公告，曉示應受送達人應隨時向其領取。但應送達者如係通知書，應將該通知書黏貼於公告處。

除前項規定外，法院應命將文書之繕本、影本或節本，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用其他方法通知或公告之。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後段「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或用其他方法通知或公告之。」修正為「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百五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就應於外國為送達而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第一百五十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一百五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法院網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就應於外國為送達而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第一百五十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一百五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就應於外國為送達而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第一百五十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前段「其登載公報或法院網站者」修正為「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百四十二條　公示催告之公告，應黏貼於法院之公告處，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前項公告於法院網站、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期或期間，由法院定之。

聲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聲請公告於法院網站，或登載公報、新聞紙者，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
	第五百四十二條　公示催告之公告，應黏貼於法院之公告處，並登載於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

前項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期或期間，由法院定之。

聲請人未依前項規定登載者，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
	第五百四十二條　公示催告之公告，應黏貼於法院之公告處，並登載於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

前項登載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期或期間，由法院定之。

聲請人未依前項規定登載者，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後段「並登載於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修正為「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三、第二項前段「前項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修正為「前項公告於法院網站、登載公報、新聞紙」。

四、第三項中段「登載者」修正為「聲請公告於法院網站，或登載公報、新聞紙者」。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百四十三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除法律別有規定外，自公示催告之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起，應有二個月以上。
	第五百四十三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除法律別有規定外，自公示催告之公告最後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起，應有二個月以上。
	第五百四十三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除法律別有規定外，自公示催告之公告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起，應有二個月以上。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中段「最後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起」修正為「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起」。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百六十二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自公示催告之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起，應有三個月以上，九個月以下。
	第五百六十二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自公示催告之公告最後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起，應有三個月以上，九個月以下。
	第五百六十二條　申報權利之期間，自公示催告之公告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起，應有三個月以上，九個月以下。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四項後段「最後登載公報、法院網站或其他相類之傳播工具之日起」修正為「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最後登載公報、新聞紙之日起」。








